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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智能〔2026〕12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2026 年

广西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十大

引领应用场景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自治

区党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

定，深入挖掘、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，以引领性应用场景

带动规模化推广，加快赋能我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现组织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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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广西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十大引领应用场景案例征集，遴

选并发布一批创新成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内容

围绕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、先进钢铁材料、现代绿色

化工、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、新

能源汽车及电池、食品加工、林产加工及纸业、生物医药及健

康、绿色建材等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，鼓励其他产业积

极探索，聚焦生产制造全过程、产品全生命周期和供应链全环

节核心堵点、痛点、难点问题，鼓励企业在研发设计、中试验

证、生产制造、营销服务、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发应用场景，

深入探索、发掘出具有代表性、创新性和高推广价值的广西“人

工智能＋制造”十大引领应用场景，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

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指引和参考经验。

二、征集条件

（一）申报单位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
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近三年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无不良信用

记录、无较大及以上安全、环保等事故，无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引领性应用场景必须在申报时已完成建设，已投入

运营且在广西区域内应用。

（四）场景应用基础较好，技术先进，具有示范性、创新

性，对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。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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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量化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
（五）申报主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所申报的“人工

智能+制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案例相关知识产权归属申报主体，且

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请各市工信局积极组织相关单位申报，于 2026 年 1

月 30 日前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合规性、完整性审核，对项目真实

性核查，完成项目审核推荐。

（二）请各市工信局组织各单位填写《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

引领性应用场景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引领

性应用场景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，申报单位需确认附件1、附件 2

所提交内容可用于公开发布及宣传，签订《承诺书》，将上述材

料可编辑电子版和盖章扫描版于 2026 年 2月 5 日前报送到人工

智能产业发展处电子邮箱：rgzn@gxt.gxzf.gov.cn。

（三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根据《 广西“人工智能＋制

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评选标准（试行）》（附件3）对各单位申报

的广西“人工智能+制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案例进行择优遴选并

公开发布，加强宣传推广运用，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落地应用。

未尽事宜请联系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处，0771-8095373

附件：1.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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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申报表

3.广西“人工智能＋制造”引领性应用场景评选标准

（试行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6年1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6年1月8日印发


	2026年1月7日

